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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昌达智能装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业绩完成情况的专项说明 

 

一、基本情况 

华昌达智能装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8 年 6 月 14日召开第三

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 2018 年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董事会认为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激励计划”）的授予条件已

经成就，同意确定 2018 年 6 月 14 日为授予日，授予 286 名激励对象 5342 万股限制性

股票。 

《华昌达智能装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已

经公司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主要内容如下： 

1、标的种类：本激励计划拟授予权益工具所涉及的股票种类为公司普通股。 

2、标的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本公司股票。 

3、激励对象：激励对象的名单和获授股票数量由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提出，由监事会核实

并将其核实的情况在股东大会上予以说明。具备激励对象资格的人员共计 286 人（实际人数

为 279人），包含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管理）骨干。激励

对象人员名单及分配比例如下：  

持有人 
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万股) 

占授予限制性股票总数的

比例 

占总股本的比例

（2018 年 6 月 13 日） 

贺锐（首席财务官 CFO） 8.00 0.15% 0.01%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人员

278 人 
5,334.00 99.85% 9.79% 

合计（279 人） 5,342.00 100.00% 9.80% 

注：上述任何一名激励对象通过全部有效的股权激励计划获授的本公司股票均未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1%。公司全部有效

的激励计划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总数累计不超过股权激励计划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时公司股本总额的 10%。  

4、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本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为 4.50元/股。 

5、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时间安排： 

本激励计划授予限制性股票的限售期分别为授予限制性股票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24 个

月、36 个月，具体解除限售安排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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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除限售安排 解除限售时间 
解除限售

比例 

第一个解除限

售期 

自授予限制性股票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限制性股票上

市之日起 24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45% 

第二个解除限

售期 

自授予限制性股票上市之日起 24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限制性股票上

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5% 

第三个解除限

售期 

自授予限制性股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限制性股票上

市之日起 48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20% 

6、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条件：   

（1）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   

授予的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各年度公司业绩考核目标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期 业绩考核目标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以 2017 年的净利润为基数，2018 年度公司实现的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5%。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以 2017 年的净利润为基数，2019 年度公司实现的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10%。 

第三个解除限售期 以 2017 年的净利润为基数，2020 年度公司实现的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15%。 

注：上表中净利润为公司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损益归属母公司净利润（并剔除本次限制性股票股份支付费用影响）。  

公司未满足上述业绩考核目标的，所有激励对象对应考核当年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均

不得解除限售，由公司按授予价格回购注销。  

（2）个人层面绩效考核要求  

激励对象每个考核年度的综合考评将进行打分，并依照激励对象的考核结果确定其解除限

售的比例，激励对象个人当年实际解除限售额度=标准系数*个人当年计划解除限售额度。  

考核分数（S） S≥70 70>S≥60 S＜60 

标准系数 100% 80% 0 

若激励对象上一年度个人绩效考核评级为 S≥60，则上一年度激励对象个人绩效考核“达

标”，激励对象可按照本激励计划规定的比例分批次解除限售，当期未解除限售部分由上市公

司按授予价格回购注销；若激励对象上一年度个人绩效考核结果为 S＜60，则上一年度激励

对象个人绩效考核“不达标”，上市公司将按照本激励计划的规定，取消该激励对象当期解除

限售额度，限制性股票由上市公司按授予价格回购并注销。  

上述当期未解除限售的部分，上市公司以激励对象授予价格回购限制性股票并注销。 

2019年 7月 9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关于 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条件成就的议案》、《关

于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等议案，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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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63,000 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 1,280,000股。 

根据公司 2019 年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 2019 年业绩未达到限制性

股票解除限售条件暨回购注销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因 92名激励

对象离职不再符合激励条件，公司按照回购价格（4.50元/股）对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 884.95

万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回购资金金额按此回购价格加上银行同期存款利息计算。 

根据贵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关于 2019 年业绩未达到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条件

暨回购注销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和《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

票减少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2019 年度公司业绩为亏损，第二个解限期公司业绩考核目标

“以 2017年的净利润为基数，2019年度公司实现的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10%”，公司层面业

绩考核未达标，公司按照回购价格（4.50 元/股）对第二个限售期的 1,261.75 万股限制性股

票进行回购注销，回购资金金额按此回购价格加上银行同期存款利息计算。 

 

二、业绩完成情况 

华昌达智能装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业绩完成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2020 年度实

际实现金额 

2020 年度限制

性股票股份支

付费用 

2020 年度剔除限

制性股票股份支

付费用实现金额 

2017 年度实现

金额 
完成率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56,920.69 -1,309.55 -55,611.14 6,207.57 -895.86% 

 

结论：公司 2020年度限制性股票未完成解除限售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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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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